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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41         证券简称：新疆交建       公告编号：2020-058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交建”、“发行人”或

“公司”）和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深圳证券交

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2018 年 12 月修订）》（以下简称“《实施

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

（2018 年 12 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5 号——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或“交建转债”）。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 年 9 月 14 日，T-1 日）收

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或“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

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公

告及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公布的《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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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

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 2020 年 9 月 17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根据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 1 张。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

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

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 8.50 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包销基数为 8.50 亿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

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

总额的 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 25,500.00 万元。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

行总额的 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

施；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

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征得中国证监会同意后，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

重启发行。 

3、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

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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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不合格、注

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

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相同的，按不同投

资者进行统计。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85,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原

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申购已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T 日）结束。 

根据 2020 年 9 月 11 日（T-2 日）公布的《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本公告一

经刊出即视为向所有参加申购的投资者送达获配信息。现将本次交建转债发行申

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交建转债本次发行 85,000.00 万元，发行价格为 100 元/张，共计 850 万张，

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及网上发行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15 日（T 日）。 

二、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原股东优先配售的交建转债总计为 2,615,946 张，即 261,594,600.00 元，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30.78%。 

三、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及发行中签率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交建转债总计为

5,884,050 张，即 588,405,000.00 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9.22%，网上中签率为

0.0070094297%。 

根据深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数据，本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有效申

购数量为 83,944,774,280 张，配号总数为 8,394,477,428 个，起讫号码为：

000,000,000,001-008,394,47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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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0 年 9 月 16 日（T+1 日）组织摇号

抽签仪式，摇号中签结果将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T+2 日）在《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

确认认购可转债的数量，每个中签号只能认购 10 张（即 1,000 元）交建转债。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汇总如下： 

类别 有效申购数量（张） 实际获配数量（张） 中签率/获配比例（%） 

原股东 2,615,946 2,615,946 1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83,944,774,280 5,884,050 0.0070094297% 

合计 83,947,390,226 8,499,996 - 

注：《发行公告》中规定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 1 张为 1 个申购单位，网上申购每 10

张为 1 个申购单位，因此所产生的余额 4 张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四、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交建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五、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 2020 年 9 月 11 日（T-2 日）刊登

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的《发行公告》，投资者亦可到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六、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 

名称：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金生 

联系人： 林强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乌昌路

辅道 840 号 

联系电话： 0991-6272850 

传真： 0991-371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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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承军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98 号 28 层 

联系电话： 021-61118563 

传真： 021-61118973 

 

发行人：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6 日 

 



 

（本页无正文，为《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

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之盖章页） 

 

 

 

 

 

 

发行人：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本页无正文，为《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

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之盖章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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